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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調

0005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本案調查意見一指出，現行勞動業務分工方式有待勞動部與經濟部確實檢討改進。經勞動部、經濟部及相

關地方主管機關共同檢討後，認為現行中央、地方政府及產業特區間之勞動業務權責分工，尚無窒礙難行

之處，並決議維持既有作法，本院予以尊重。另就調查意見所指現行分工方式在行政機關依法執行及人民

後續權利救濟上可能產生差異之情形，經濟部已提出相關檢討作為，並與勞動部協力改善，整體回應尚符

本案調查意旨。惟為強化制度運作效能及降低實務執行歧異，相關機關仍提出以下4項具體改善措施與績效

作為： 
一、召開跨機關研商會議，釐清勞動業務分工 
因應本案，勞動部召開研商會議，邀集中央、地方政府及產業特區相關機關，就勞動法令權責分工進行充

分討論，確認現行分工方式尚無爭議，並檢送會議紀錄及出席機關名單，強化決策透明度與責任釐清。 
二、辦理勞動知能培訓，提升產業特區執行能力 
於 111 年 12 月與產業特區機關合作辦理 2 場次勞動知能培訓課程，並對參訓人員進行測驗，以提升相關人

員對勞動法令之理解與執行能力。 
三、建置線上學習教材，擴大教育訓練效益 
將前揭培訓課程轉製為線上學習教材，並於 112 年 2 月 2 日函送各地方勞政機關及產業特區主管機關，提供

持續學習資源，促進法令認知一致性。 
四、強化通譯資源，協助移工勞資爭議處理 
推動「強化產業特區選派通譯人員及通譯資源」措施，自 111 年 11 月 3 日至 113 年 6 月 30 日止，受理 6 件

移工勞資爭議案件，提供語言協助，改善移工權益保障。

◆其他績效

(一)勞動部就本案所涉 1955 專線派案及追蹤管考機制、結案標準與中央督導角色，以及移工勞資爭議協調

財政及經濟、社會

福利及衛生環境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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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制等事項，已提出相應之制度性回應措施，包括函頒相關作業流程、建置跨機關通報與追蹤機制、

委託外部單位進行接線服務及地方政府查處作業之稽核，並規劃自114年起強化申訴案件之逐案檢核作

業；另透過行政指導及教育訓練方式，期以提升地方政府及產業特區處理爭議案件之能力與一致性。 
(二)前揭作為顯示主管機關已就本案所揭示之制度性問題，啟動相關檢討與改善機制，其執行成效，尚待於

後續實務運作中持續觀察，宜循常態行政監督機制列管關注。爰本案調查意見所促請之改善目的，已

獲具體回應。 


